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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 号东

江环保大楼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年 5月 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采用现场结

合电话形式参加，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其中董事冯涛、冯波、孙集平、

叶如棠、郝吉明及王继德以电话方式参加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维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全体董

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设立

如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红树湾支

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西乡

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3、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渤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4、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珠海



 

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5、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

光大银行深圳宝城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6、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景田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7、 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 2012 年 4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年拆

解及综合利用废电器 8 万吨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清远东江”）作为实施主体，本公司将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清

远东江增资，增资完成后，由清远东江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15366.95 万元对清远东江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增

资完成后，清远东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88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7246.95 万元，本公司

占清远东江的出资比例仍为 100%。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 2012 年 4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圳下坪填埋场填埋气体收集和

利用项目二期工程”，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东江环保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再生能源”）作为实施主体，本公司将用募集资金以现金增资的方式对再生能源增

资，增资完成后，由再生能源作为项目投资主体具体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8032.45万元对再生能源增资，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增资

完成后，再生能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9032.45 万元，本公司占

再生能源的出资比例仍为 100%。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本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5600 万元用于归还

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960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6000 万元用于永

久性流动资金。具体拟执行方案如下： 

（一） 归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9600万元，明细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有效期 金额（万元）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高新园支行 
2012.1.9-2012.5.16 2000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景田支行 
2011.10.30-2012.5.31 3000 

3 珠海华润银行深圳分行 2012.2.1-2012.8.1 2000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2011.2.28-2014.2.28 2600 

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960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按照现有利率，一年内可节

约贷款利息支出约 316.28 万元，相对于在专户存储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二）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6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本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活动。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另外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相关意见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五）、《关于补充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分别于 2010年 12月 9日及 2011年 12月 8日举行的股东特别大会及类

别股东大会对本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补充修订。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13 日及 2011 年 10 月 20 日披露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月 16日 


